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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强化以当事人为本理念
解决群众身边腐败问题

本报1月8日讯 (记者
张焜)8日，在潍坊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张
爱云和潍坊市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杨洪旭分别作报告。

在张爱云院长代表市中
级法院所作的工作报告中，
有关为人民司法的内容在第
一部分就有所体现。而在杨
洪旭检察长代表市检察院所
作的工作报告中，第二部分
内容就是坚持履行职责与群
众期盼相协调，努力维护人
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市中级法院的报告中，
实际数字就说明了法院对民
生问题的关注。市中级法院

强化“以当事人为本”司法
理念，认真办好“为民司法
10件实事”。着力构建人民
法庭、法官联系点、巡回审
判点三位一体的便民服务网
络，全年远程立案5902件，
巡回审判3340件。不断完善
执行联动、威慑机制、强化
指定执行、提级执行和督办
工作，为当事人追回债权
32 . 2亿元。会同财政、民政
部门，加大司法救助力度，
为当事人减缓免诉讼费162万
元，为225名特困申请执行人
提供救助金383 . 3万元。

杨洪旭在报告中也用反
腐数字进行了说明。 2 0 1 2

年，潍坊检察机关着力解决

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
题。查办了学校招生录取、
教学设备和教材资料采购、
药品和医疗器械采购环节收
受贿赂等方面的职务犯罪案
件8件10人；针对国有企业负
责人员侵占国家、集体利益
和侵害职工群众权益的腐败
问题，查办了在企业重组改
制、资产评估、产权交易、
资本运营和经营管理中隐
匿、侵占、转移国有资产的
职务犯罪案件16件27人。针
对基层干部以权谋私的腐败
问题，重点查办了贪污、挪
用、私分惠农资金、扶贫资
金、救灾救济资金等职务犯
罪案件42件64人。

依法履行司法职责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人民法院只有把各项工作置于党委
中心工作大局中去考量、去谋划，认真履
行司法职责，才能赢得社会各界和人民群
众的信任，才能在保障和服务党和国家大
局中取得更大的业绩。”张爱云说。

2012年，潍坊法院把执法办案作为法
院工作服务大局的根本途径，各项审判质
效指标均列全省先进位次。中院受理潍坊
市第一例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 山东
海龙公司破产重整案，涉及6814名在职职
工、近10万名中小股民及2200余家相关债
权人的利益，并影响到40多亿元公司资产
的正常运营。经过法院多方努力协调，使
该公司在法定期限内破产重整成功，实现
了再生发展。

完善诉调对接机制
推进社会矛盾化解

诉调对接机制是中院自2007年以来
持续推动深化的一项社会矛盾化解的创
新性机制。张爱云院长说，2012年该项工
作又有了新的发展。

全市法院推动建立了新的调解队伍，
在各县市区的不同行业建立特邀调解组
织121个，选聘特邀调解员720名，诉前化解
简易纠纷8400余起，接受法院委托或邀
请，调解纠纷2100起，调解成功率达76%。
全市法院通过旁听庭审、法官授课、现场
指导等方式，培训人民调解员3200余人
次，提高了基层组织化解纠纷的能力。

完善诉讼诚信体系
参与诚信社会建设

潍坊中院在全国率先建立起了“党委
领导、法院主导、部门联动、信息共享、失
信惩戒”的诉讼诚信体系。

张爱云说，2012年，全市法院先后制
定出台了《深化意见》、修订了《诉讼信用
评价与管理办法》、升级了系统软件，诉讼
诚信体系建设不断完善，各法院普遍与当
地金融、工商、住建等20余个部门和单位，
会签合作文件，建立专网联接，在各县市
区的行政审批中心设立了信息查询点。目
前，诉讼信用信息已成为全市相关部门办
理项目招投标、金融信贷、工商登记、房屋
过户、评先树优等工作的重要依据。

落实司法为民宗旨
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2012年，全市法院积极加强对人身
权、财产权的保护，快速化解了大量攸关
群众生产生活的民事纠纷。

为使当事人诉讼更加便捷，2012年4

月，潍坊中院出台了《关于做好群众工作
为民办好十件实事的实施意见》；10月，召
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建立诉讼服务
中心、建立小额诉讼机制、搭建司法为民
服务网络等10件实事的办理情况。同时，
积极畅通司法服务的“绿色通道”，着力构
建人民法庭、法官联系点、巡回审判点三
位一体的便民服务网络，及时为当事人解
决纠纷、排忧解难，用实际行动服务和保
障民生。

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
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正确把握大局对检察工作的新要
求，及时跟进服务措施。”8日，潍坊市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杨洪旭在接受访谈时说。

2012年，潍坊市检察机关认真贯彻宽
严相济刑事政策，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
嫌疑人2844人，提起公诉7087人；对896名
轻微犯罪人员做出不捕或不诉决定，对
210起轻微刑事案件依法建议从宽处理。

据了解，一年时间里，检察机关共监
督立案121件，监督撤案38件，依法追捕、追
诉387人；抗诉刑事案件35件，对认为确有
错误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提出抗诉和发
出再审检察建议88件；办理督促起诉、行
政执法监督等新类型案件441件，为国家
和个人挽回经济损失3 . 3亿元。

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以办案成效取信于群众

杨洪旭认为，用实际的办案成效，才
能够取信于群众，检察机关的工作才能做
得更好。潍坊两级检察院着力查办发生在
群众身边的腐败案件，“既打老虎，也拍苍
蝇”，共查办贪污、截留、挪用征地拆迁补
偿资金和征地拆迁中官商勾结、权钱交易
的职务犯罪案件22件35人，学校招生录
取、教学设备和教材资料采购、药品和医
疗器械采购环节收受贿赂等方面的职务
犯罪案件8件10人，企业重组改制、产权交
易、资本运营和经营管理中隐匿、侵占、转

移国有资产的职务犯罪案件16件27人，基
层干部贪污、挪用、私分惠农资金、扶贫资
金、救灾救济资金、社保基金等职务犯罪
案件42件64人，执法人员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等职务犯罪案件24件30人。

与此同时，更加注重职务犯罪预防，
创新打造警示教育流动展览室和网上数
字化警示教育基地，与电视台、广播电台
等媒体联合开办“检察官说法”等10个法
制宣传栏目，与移动、网通等公司联合建
立预防职务犯罪廉政短信平台，利用网络
媒体开通“职务犯罪预防”微博。

认真解决群众合法诉求
积极用心关注保障民生

检察机关的工作，也要用心去体验群
众的需求。杨洪旭检察长说，2012年，检察
院在不断健全完善群众诉求表达机制。通
过设立派驻检察室、检察服务站、聘请民
生检察联络员等，畅通便民诉求“绿色通
道”。组织开展“访基层、结案件”活动，全
面排查化解涉检信访矛盾纠纷，妥善处置
各类信访案件1427件。全力化解信访积
案，凡是申诉合法的，坚决予以纠正，还给
当事人一个公道；合理不合法而确有实际
困难的，解人之难、慰人之心；属无理要求
的，释法说理、解其心结。

保障民生，也是检察机关的重要课题
之一。杨洪旭说，全市检察员们深入开展

“进乡村、进农户、进社区、进企业、进学
校，服务民生、服务经济”大走访活动，千
方百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

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爱云：

为大局服好务
为群众维好权

本报记者 张焜

潍坊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洪旭：

用心服务大局
全力保障民生
本报记者 张焜

亿元

潍坊全市法院2012年共受理
各类案件91398件，处结87563件，
标的额152 . 8亿元；其中，中院受理
各类案件10209件，处结9662件，标
的额95 . 8亿元。

个

目前，全市法院诉讼信用信息
库已储存49324个自然人、4381个法
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信息。向社会
公布严重失信案件268个，向联动部
门披露失信信息2780条。

人

2012年，潍坊市检察机关共立
查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123件
165人，其中大案要案118件159人；
立查渎职侵权职务犯罪案件39件
53人，其中重特大案件37件49人。

名

2012年，潍坊市检察机关认真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共对896名
轻微犯罪人员做出不捕或
不诉决定，对210起轻微刑事
案件依法建议从宽处理。

两院报告 数字说话
152 . 8

49324

165

896

潍坊市中级人
民法院院长张爱云
本报记者 吴凡 摄

潍坊市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杨洪旭
本报记者 吴凡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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